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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住房租赁补贴标准
　　住房租赁补贴计算公式为：住房租赁补贴=(人均保障建筑面积标准-人均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家庭人口×补贴标准×收入补贴系数×区域补贴系数，其中：

　　一、人均保障建筑面积标准：15平方米；

　　二、家庭人口计算标准：1人户按1．5人计算，2人及以上按实际人数计算(超生子女未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缴纳社会抚养费未满5年的除外)；

　　三、补贴标准：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0元；

　　四、收入补贴系数：

　　(一)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低收入家庭以及经市总工会认定的特困职工家庭，补贴系数为1．3；

　　(二)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或等于9600元的，不含上述第(一)点家庭，补贴系数为0．9；

　　(三)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9600元、低于或等于15600元的，补贴系数为0．7；

　　(四)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15600元、低于或等于20663元的，补贴系数为0．5；

　　(五)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20663元、低于或等于24795元的，补贴系数为0．3。

　　五、区域补贴系数：

　　(一)户籍地为越秀、荔湾、海珠、天河区的保障对象，补贴系数为1．1。

　　(二)户籍地为白云、黄埔、萝岗、南沙、番禺、花都区的保障对象，补贴系数为0．9。

　　附件3
租金补助标准
　　租金补助计算公式为：租金补助=(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自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补助标准。其中，补助标准为：

　　一、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或等于9600元，补助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0．8。

　　二、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9600元，但低于或等于15600元，补助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0．7。

　　三、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15600元，低于或等于20663元，补助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0．6。

　　四、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20663元，低于或等于24795元，补助标准为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0．5。

　　附件4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程序
　　一、申请受理
　　本市市区城镇户籍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递交《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及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相应的保障方式；递交申请时须选择领取住房租赁补贴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或轮候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人须选择拟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区域意向。

　　申请材料齐全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凭证，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受理后录入住房保障管理系统。对申请不予受理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应当如实申报家庭收入、资产和住房状况，并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二、初审及公示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自接到申请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家庭的户籍、家庭人员结构、婚姻生育状况等情况进行初审及在申请受理所在地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日。

　　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公示期内向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实名举报，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经初审不通过或公示异议核实成立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将申请资料和审核意见提交区住房保障部门。

　　三、复核
　　区住房保障部门自收到初审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会同区民政部门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其中区民政部门负责对家庭收入资产情况的审查核实，区住房保障部门负责对家庭住房困难的审查核实。

　　经复核合格的，将复核合格的申请家庭情况报送市住房保障部门；不合格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公示
　　市住房保障部门将复核合格的申请家庭情况在市国土房管局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日。公示内容包括收入、住房、家庭资产、保障方式、应核发补贴金额以及拟申请承租房屋区域等相关情况。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公示期内向市住房保障部门书面提出，市住房保障部门应当会同市民政部门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调查核实。经核实异议成立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五、批准
　　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市住房保障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批准申请人取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

　　附件5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期满审查程序
　　一、申报
　　享受住房租赁补贴及承租政府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须在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期满或租赁合同期满之日前3个月向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申报家庭收入、资产、人口和住房等情况。

　　二、核实及公示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于10个工作日内对辖区内的保障对象申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核实后对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日。

　　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公示期内向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实名举报，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经审核不通过或公示异议核实成立的，应书面告知保障对象并说明理由。

　　经公示并核实情况(含经审核不通过或公示异议核实成立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加具初审意见后提交区住房保障部门。

　　三、复核
　　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同区民政部门于30个工作日内对街(镇)核查情况进行复核，核定保障对象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和住房租赁补贴或租金补助金额后报送市住房保障部门。经复核不通过的，区住房保障部门应书面告知保障对象并说明理由，并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取消其保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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